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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海南QFLP基金注册条件及优惠政策汇总（办理指南）。QFLP制度是境外主体开展境内股权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2020年10月，《海南省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正式对外公布，该文件有诸多的亮点，比如准入“零门槛”，不设*低注册资本或认缴出资金额限制，在首次出资比例、货币出资比例、出资期限等方面无限制，以及采取“推荐函”简易申请方式，并在政策中提到配套优惠措施和园区落地奖励等方面政策。

截至2021年10月末，办理相关外汇登记的海南QFLP企业49家，其中2021年7月至10月间，企业注册家数环比增加85.7%。中粮资本（002423）、交银集团、光银集团、红杉资本和云锋资本等国内外知名的专业基金管理企业集聚海南。那么海南QFLP试点设立有哪些要求及优势呢？本文将根据海南的具体实践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解读海南的QFLP政策。
海南QFLP政策解读
一、股东

根据《海南省关于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的规定，海南对于境内外投资者（股东/合伙人）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对股东的要求上，海南的试点政策较为宽松。
二、组织形式

根据《海南省关于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的规定，海南QFLP的组织形式可以采用公司制，也可以采用合伙制。
三、三种模式
目前QFLP有三种模式：
一是“外资管外资”模式，即外资基金管理人仅向境外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管理外资基金；
二是“外资管内资”模式，即外资管理人向境内投资者募集设立基金，管理人民币基金；
三是“内资管外资模式”，即内资基金管理人向境外投资者募集设立基金，管理境外资金。

根据《海南省关于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的规定，海南支持以上三种模式在海南的推行。
四、双落地要求

所谓的双落地要求，是指QFLP基金管理人和QFLP基金必须注册在当地。根据《海南省关于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的规定，海南QFLP基金管理人和QFLP基金必须注册在当地，换种角度而言，海南QFLP实行双落地要求。
五、QFLP基金
（一）海南QFLP基金设立流程

1.选择落地重点园区（具体包括海口江东新区、海口综合保税区、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海口）、三亚中央商务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等）；

2.省直相关职能部门、市（县）人民政府（或授权同级金融管理单位）、重点产业园区管委会为股权投资企业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推荐函》，并抄送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3.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凭《推荐函》，依法予以登记注册；
4.按照相关规定在商业银行办理外汇登记手续、开立账户；
5.基金管理人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二）海南QFLP的设立条件

1.《海南省关于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对海南QFLP基金的注册资本



、出资期限、境内外股东/合伙人资格、高管资格无明确限制或规定。

2.名称要求：根据私募基金业协会及《海南QFLP暂行办法》相关要求，海南QFLP基金名称应当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行业表述应当标明“股权投资”字样。
六、税收政策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0〕31号）（以下简称“《税收优惠通知》”），以及结合《海南省关于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海南QFLP的税收政策归纳如下：
（一）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企业，新购置（含自建、自行开发）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含）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和摊销；新购置（含自建、自行开发）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单位价值超过500万元的，可以缩短折旧、摊销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摊销的方法。

（四）值得注意的是，《QFLP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积极推动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纳入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而其后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以下简称“《鼓励目录》”）中，未明确列举私募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管理企业，但第84条规定的“跨境投融资双向开放服务体系建设”为QFLP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企业被认定为海南鼓励类产业预留了一定的解释空间，实践中是否能取得税收优惠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需与当地政府机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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